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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

 

津科大发〔2017〕26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

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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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管理，加强教风和学风

建设，及时、准确地了解并收集教学过程中和日常教学管理中的

重要信息以及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或建议，特建立“教学信息

员”制度，制定本办法规范管理。 

第二章 教学信息员的选拔及聘任条件 

第二条 各学院按年级、分专业、以班级数的 50%为基数，设

立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岗位数。 

第三条 本科生采取自愿报名和学院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经

教务处审核，由教务处聘为“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”，

并填写《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申请表》。 

第四条 教学信息员每学年选聘一次，学生毕业时自动解聘。

对任期内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者，教务处予以解聘。 

    第五条 教学信息员的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预备党员或党员优先考虑； 

（二）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，思想品德优良，能够遵守校

规校纪；（三）学习态度端正，能热心帮助同学，为班级服务； 

（四）有参与本科教学质量监管的积极性，公道正派，敢于发表

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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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较强的观察、沟通、分析能力及较好的文字表达能

力。 

第三章 教学信息员的工作职责 

第六条 本科生教学信息员是全体本科生学习利益的代表，

主要承担对教学一线信息的收集和反馈，为学校教学工作提出有

价值的意见或建议。 

第七条 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应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、实事求

是的态度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、客观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情况及学

生的学习情况，提出学生的诉求或建议，充分发挥“桥梁纽带”

作用，为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重要依据。 

第八条 本科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教师教学方面，包括：对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

方法、教学手段、教学效果和教学过程中其它环节（例如：作业

批改、课外辅导、实践环节、课程设计、考试）等方面的意见或

建议； 

（二）教学管理方面，包括对教学管理、培养方案和课程大

纲执行、教材使用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； 

（三）教学条件方面，包括对教学设施、教学资源、教学环

境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； 

（四）学生学习生活方面，包括班级总体班风等其他重要问

题； 

（五）在线填写《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教学信息员反馈表》。

每学期末撰写工作总结提交教务处。 

第四章 考核与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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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每学期末由教务处统一开展本科生教学信息员考

评工作。以学期为单位，凡出现考评不合格或违反天津科技大学

学生管理规定等情况，自动取消本科生教学信息员资格。凡考评

合格的学生，学校在其毕业时颁发“天津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志愿

者”证书。 

第十条 凡能认真履行本科生教学信息员职责的，每人每月

可免费获取 1G的网络流量，并可获得下学期优先选课的权利。 

第五章 其他 

第十一条 为保证本科生教学信息员的自身权益不受损害，

故不对外公开本科生教学信息员的身份信息，由教务处统一进行

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教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天津科技大学本

科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方法》津科大教[2007]24号文件同时终

止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8 日印制  


